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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424 号 

 

 

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截至 2019年末及 2020 年一季度末，你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

物余额分别为 1.49 亿元、0.8 亿元，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 22.77 亿

元、17.78 亿元。同时，你公司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在建工程存在

较大比例受限用于抵押贷款的情形。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、现金流

及收支安排、债务到期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收购利得 2,717 万元，系你公司 2019

年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太平洋漳州和太平洋武汉，合并日合并成本小于

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。据披露，你公司

于购买日对经审计的太平洋漳州、太平洋武汉公司财务报表按照你公

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调整，并参照有关评估报告确定购买日其可辨认

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，产生增值的主要科目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。

请你公司说明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结合收购交易对方福州兴瑞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的基本情况、设立目的及主要合伙人、你公司收购太平洋漳州及太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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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武汉的收购价格与控股股东收购北京、沈阳、青岛、肇庆公司的价

格、溢价情况进一步说明收购价格的公允性以及通过非同一控制下收

购实现大额利得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补充披露于购买日对太平洋漳州、太平洋武汉公司财务报

表的调整情况及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情况、涉及的重要判断

和假设，并说明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

可辨认资产、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

核。 

（3）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自 2019年 4月 1 日起将食品级铝瓶、饮料

灌装及两片罐的主线设备折旧年限由 10 年变为 15 年，其他机器设备

折旧年限维持 10 年不变。该项变更调增你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

1,681.85 万元。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本次变更涉及的机器

设备账面原值、预计残值、累计折旧、账面价值、已折旧年限等具体

信息，并结合技改投入和使用保养经验、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同类资产

的折旧政策等，进一步论证上述折旧年限变更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

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。 

请会计师详细说明针对固定资产已执行的审计程序、样本覆盖情

况及获取的审计证据，并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你公司《关于公司因并购而被动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

来情况的自查报告及解决方案的公告》显示，漳州太平洋与沈阳太平

洋已于 2019年 9月 30日签订了《还款协议》，约定沈阳太平洋在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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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31 日前向漳州太平洋还清往来款项。截至 2019 年末，该关联

方资金占用余额为 24,898.31万元；截至 2020年 5月 31日，上述往

来款项已全部归还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上述《还款协议》的签订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

原因。 

（2）自你公司收购完成太平洋漳州和太平洋武汉后至 2020年 5

月 31 日之间，沈阳太平洋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及实际控

制人存在资金往来，是否与其原股东福州兴瑞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存在资金往来，是否存在利用上述资金为相关方提供融资便利

的情形。 

5、截至 2019 年末，你公司因收购博得科技而形成的商誉账面原

值 1.47 亿元，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。请你公司结合博得科技的经营

状况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，根据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——商誉

减值》相关规定，详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

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、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、关键参数（如预

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

现率、预测期等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，并论证报告期商誉减值计提

的充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6、截至 2019年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6.46 亿元，较年初大

幅增长 121%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欠款方基本情

况，说明是否为你公司主要客户，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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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大幅增长的原因，与你公司主业

经营特点以及回款政策是否相符，以及截至回函日的收回情况。 

（3）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7、截至 2019年末，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2.63 亿元。请你公司

补充说明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对象基

本情况、是否为你公司主要供应商、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预

付款内容及期后结转情况；结合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说明你公司预付

款项规模显著增长的原因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、近年来，你公司相继设立昇兴云、昇兴供应链、阿斯特网络、

阿斯特美妆等子公司开展二维码制罐、供应链管理、网络技术服务及

美妆销售等业务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业务的盈利模式、主要客户、

核心竞争力、与金属包装主业的关联度，并对照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

业务的开展情况，说明你公司开展上述业务的必要性、合理性与可行

性；请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相关子公司的设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实缴

资本及实缴时间、员工人数、主营业务开展、营业收入及利润等情况。 

9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营业收入构成中，“其他”类产品实现收入

1.01 亿元，同比增长 47.15%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该项收入的具体产

品、内容及大幅增长的原因。 

10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与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等原告方存在

一笔标的额 9,800 万元的诉讼事项，案由为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

称、包装、装潢纠纷。请你公司在年报第五节“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”

部分补充披露上述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进展，并说明是否计提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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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及理由。 

11、2017至 2019 年度，你公司购建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其他

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3.10亿元、4.78亿元、2.33亿元。请你

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金的具体用途和形成的资产，并自查与固定资产、

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等相关资产变动表的勾稽关系是否准确。请年审

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2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于 2016年 8 月 22 日签署海峡人寿《投资

人股份认购协议书》，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.5 亿元参与发起设

立海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占该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 10%。截至

2019 年末，海峡人寿的设立及你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尚未取得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进展履行持续信

息披露义务，说明截至目前海峡人寿的设立进展，你公司是否仍计划

参与对海峡人寿的投资，相关事项是否已实质上终止。 

1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对福州兴瑞丰投资合作企业(有限合伙)

减少投资 3,700万元，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 1,517 万元。请说明

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基本情况、减少投资及投资损益的确认依据、相

关进展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年审会计师就该事项的会

计处理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年 7月 24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福建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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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7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